工程安装安全协议书

甲方：  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：  
为贯彻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安全生产方针，明确双方在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责任，保障人身、电网（设施）及设备安全，依据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的法律、法规及规定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特签订本协议。
一、工程概况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
工程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
二、甲方安全责任
负责审核、批准乙方提交的施工方案、安全技术措施及应急预案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
开工前，对乙方进行施工现场安全交底，提供施工区域内涉及的地下管线、隐蔽工程等资料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要求。
如实告知乙方作业场所及周边环境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。施工过程中发现重大安全隐患，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。
指派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。在多单位交叉作业时，负责总体协调与安全管理。
因故需有计划地停供水、电、气、风等可能影响施工的能源介质时，应提前     小时书面通知乙方，以便其采取应对措施。
三、乙方安全责任
施工前，将详尽的施工组织设计、专项安全技术措施及应急预案报甲方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负责对全体施工人员进行全面的安全技术交底和经常性的安全教育，确保施工人员熟悉并遵守本协议及甲方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。
严格遵守甲方的安全生产、防火、防爆、治安等各项管理规定。施工人员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动用甲方的设备、工具、开关、阀门等。
所需水、电、气、风等临时接引必须向甲方申请，在指定接口并按规范安装，自备合格材料及器具。接引点下端的管路、线路由乙方负责维护管理，确保安全，因乙方原因造成的泄漏、触电等事故及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施工机具、材料应在甲方指定区域整齐存放，做到工完、料尽、场地清，保持现场安全文明施工，不得影响甲方的正常生产秩序。
所有进场人员必须按规定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，高处作业必须系挂安全带。在施工现场的危险部位，应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对甲方管理人员提出的违章指挥或强令冒险作业，乙方有权拒绝执行。
因乙方责任造成的人身伤害、设备损坏、财产损失或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，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。
四、争议解决
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五、其他
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本协议作为主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
本协议一式     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     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本协议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、乙方人员设备全部撤场后自行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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